
高教体字〔2021〕5号

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

关于评选省市县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的通知

各学区、县属学校、民办学校：

根据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2020学年普通中学学生和班级省级市级评优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教字〔2021〕7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我县2020学年省市县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评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评选项目

    省级优秀学生、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和省级优秀班集体；

市级优秀学生、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和市级优秀班集体；

县级优秀学生、县级优秀学生干部和县级优秀班集体。

二、评选范围
省级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对象为普通高中二、三年级在校在籍学生，省级优秀班集体参评对象为普通高中所有行政班；市级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对象为初四、高二、高三年级在校在籍学生，市级优秀班集体参评对象为普通中学所有行政班级；县级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参评对象为全县中小学在校在籍学生（不含小学一年级），县级优秀班集体参评对象为普通中小学所有行政班级。
三、评选数量
普通中学评选省级优秀学生39名，省级优秀学生干部8名，省级优秀班集体8个；评选市级优秀学生105名，市级优秀学生干部21名，市级优秀班集体21个；评选县级优秀学生216名，县级优秀学生干部84名，县级优秀班集体93个。省市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分配名额是按照市教育局分配数，结合我县初四、高二、高三年级在校在籍学生数，按比例均衡分配给各学校。县级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班集体分配名额是统筹考虑各学段学生人数、班级数和前期工作基础等因素，分学段、按比例均衡分配给各学校。具体名额分配数见附件1。

四、评选标准及程序
各项目评选标准和程序分别确定，详见附件2。
五、有关要求
     县教育和体育局成立以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督导室、教研室、党总支、基础教育科、宣传科、体卫艺科负责人为成员的评选工作领导小组。各学校要成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评选推荐工作的组织实施。要向社会公布举报方式，并确保渠道畅通，对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查核实。要将充分发扬民主、主动公开贯穿于宣传、推荐、评选、审核、公示、报送的全过程，确保组织实施和评选结果的公平公正。严禁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接受学生、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任何形式的请托，严禁在评选过程中接受任何宴请或礼品礼金。所有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展开，并留存相关档案资料备审备查（会议纪要须存档至次年年底备查）。对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评选的学校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校当年的评选申报资格。各学校上报材料中若出现营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现象，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并撤销该学校今年和下一年的分配名额。经审查不符合评选标准而被取消的学生，其名额不再递补，相关学校三年之内不再安排推荐指标。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，将按照相关纪律要求和干部管理权限提交相关纪律部门予以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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